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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落地
海外就告平安”。这是一些贪官自
诩精明的“为官之道”和曾经抱有的

“春秋大梦”。如今，这些恐怕要成
为过去时了。

从 APEC 北京会议通过《北京
反腐败宣言》、欢迎制定《APEC 预
防贿赂和反贿赂法律执行准则》，
到中美领导人同意共同打击各类
跨国腐败犯罪活动，再到 G20 第九
次领导人峰会有关将开展反腐、追
逃合作的话题⋯⋯中国大力推动
和参与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境外反
腐追逃的坚定决心和有力举措，正
在全球更广范围内张开巨网，势将
令外逃和拟外逃的贪官无地立锥、
梦断黄粱。

11 月 11 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
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闭幕。从

《北 京 反 腐 败 宣 言》的 发 布 ，到
APEC 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正式
运行，再到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
在双边层面同意与中方开展追逃追
赃合作，北京 APEC 会议取得的一
系列反腐败共识与成果，令世界瞩
目，更形成了对贪腐分子的震慑。

专家表示，中国积极推动取得
的这些成果，无疑再次释放出斩断
腐败分子“退路”、决不让贪官逍遥
法外的强烈信号。

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北京反腐败宣言》是第一
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性反腐败
宣 言 ，集 中 反 映 了 各 经 济 体 就
APEC 反腐败合作重点及发展方向

达成的共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加
强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方面的关切
和立场，对于引领亚太地区反腐败
合作朝追逃追赃等务实合作方向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 8 月 29 日，我国修订刑事
诉讼法后“海外追赃第一案”在江西
上饶开庭审理。潜逃新加坡并获永
久居住权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
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在缺席的情
况下受审，并被没收违法所得。

此前，李华波已被新加坡法院
以涉嫌洗黑钱、有辱金融机构声誉
等罪名判处坐牢15个月。

“法槌”正提醒那些在逃和准备
外逃的贪官：海外不是“法外”。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执法能
力的增强，追逃追赃的成功案例越
来越多。

近年来，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与 38 个国家签署了
引渡条约，与 51 个国家签订了刑事
司法协助类条约，与 93 个国家签署
了检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与
189 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
向 27 个国家的 30 个驻外使领馆派
驻了 49 名警务联络官，并与美国、
加拿大等建立了司法与执法合作机
制，已经初步构建起追逃追赃的国
际合作网络。

下一步，我国还将从建立动态
的外逃人员数据库、抓好重点个案、
加强国际合作、健全法律法规等方
面入手，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

推动国际反腐合作推动国际反腐合作

中国的反腐行动在国际社会
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国
际委员会协调员、拉丁美洲议会
委内瑞拉分会副主席罗伊·达萨
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工作力
度空前，将成为国际反腐的“新典
范”。

达萨说，反腐从中共十八大
以来一直是一项重要任务，因为
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
设、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党派执政
的根基。

“反腐不仅是加强中国共产
党自身建设的需要，也对官员的
权力和行为进行了严格约束，使
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保护，防止
腐败问题成为阻碍国家经济、社
会和民生发展的绊脚石。”

“我们看到，中共十八届四中
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
大决定，这表明（中国）反腐工作
向制度化转变。”达萨说。

达萨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要求反
腐始终保持高压和“零容忍”的态
度表示赞许。他说，中国在反腐
问题上不仅对内保持高压，对外
还积极参加和推进在二十国集

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个国际组
织和国际协议框架内的联合反腐
工作，加强海外追逃追赃，让腐败
官员“无处可逃”，已经形成了完
整的反腐链。

“从此次反腐的力度、深度、
广度和效率来看，中国将成为国
际反腐的新典范。”他评价道。

黎巴嫩社会进步党新闻发言
人拉米说：“我们非常赞赏中国共
产党正在开展的反腐倡廉行动，
这不仅对中国国内意义重大，也
将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

拉米相信，中国的反腐倡廉
行动将会取得全面成功。通过开
展反腐倡廉和惩治腐败分子，中
国的法制将会进一步健全，经济
和社会发展也将会更加顺畅。

拉米还指出，腐败是一种世
界性的现象。许多国家都存在不
同形式的腐败问题，中国的反腐
行动将会对世界反腐产生积极推
动作用。黎巴嫩也可以在反腐方
面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

国际反腐败学院院长马丁近
日表示，国际合作在反腐败斗争
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反
腐败的有效手段。

国际反腐败学院位于奥地利

首都维也纳郊外的拉克森堡，旨
在提供反腐败教育和专业培训，
促进对有关腐败现象的研究，提
供打击腐败的技术援助，并促进
反腐败国际合作与交流。

马丁说，人们过去仅仅把反
腐败斗争看成一个国家内部的事
务，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反腐
败问题才被视为是一个国际性问
题。“自那以后，我们认识到，要想
有效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就必须
进行国际合作。”

马丁说，到目前为止，无论在
国际还是地区层面，在反腐败领
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法律框架已经
逐步建立起来。

谈到中国政府开展的海外追
赃追逃行动，马丁表示，中国的反
腐败行动有很大的潜力，但也会
面临不少挑战，因为腐败很难在
短期内被彻底根除，这一点对于
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反腐败斗
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谈到国际反腐败斗争的前
景，马丁表示，由于各国的法律系
统不同，国际反腐败合作仍面临
不少挑战。但总体来说，他对反
腐国际合作未来的发展持乐观积
极态度。 （据新华社、央视）

成为国际反腐典范

专家指出，尽管“猎狐 2014”海
外追逃行动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但
仍然有一些追逃难点及现行的法律
法规和制度设置的漏洞亟待突破。

目前境外追逃还存在不少难
点，首先在境外办案，难免受制于当
地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工作程序
乃至风土人情。大多数逃往境外的
犯罪嫌疑人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
境外生存的条件，出逃行为有预谋，
出境后变换身份，出逃地点没有规律
可循，这就给办案人员的抓捕工作带
来很多未知困难。其次，境外缉捕不
同于常规出国考察，缉捕人员需要在
发现线索的第一时间开展追捕，因此
建立一条缉捕人员出国出境工作的
快速通道是非常必要的。

在制度设计上，现行法律体系
还存在一些制度“漏洞”需要填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
院副教授张惠德表示，按照规定，官
员职位越高，出国审批手续越严格，
很多地方官员因公、因私护照都要
求上交。但在许多外逃案例中，“一
人多证”的情况较多，主要就是躲避

“国家工作人员因私出国（境） 报备
制度”。此外，“裸官”问题也曾经在
我国较为突出，许多人一有风吹草
动随时就可以外逃。

专家还指出，我国还亟待建立
更顺畅的国际司法合作机制。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志军
表示，一些外逃人员得以长期躲藏
在美国、加拿大等地逍遥法外，是因
为中国和这些国家要么没有签订刑
事司法协助条约，要么就是这些国
家对中国的司法存在偏见而难以落
实，应该逐渐补齐国际反腐败合作
机制中的短板，借此理顺相关机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
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贪官外
逃问题不仅导致巨大财产损失，也
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和人民切身利
益，在加强追逃的同时，更要堵住贪
官硕鼠可钻之“空”。

事实上，扎紧“制度篱笆”建立
防腐、追腐的立体式天网，实现全方
位围剿，目前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今年以来，中组部等有关部门
连连下文，《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的规定》对于领导干部财
产的申报更加严格，《配偶已移居国

（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
理办法》明确党政机关、国企、事业
单位等5类重点岗位的裸官需要清
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也明确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裸身提拔”。 （据新华社）

追逃
还需防逃

7 月 22 日，公安部部署了代号
为“猎狐 2014”的缉捕在逃境外经
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掀起了缉
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强大
攻势，这是今年以来我国开展境外
追逃风暴的又一记重拳。

自“猎狐 2014”开展以来，已有
288 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归
案，其中126名主动自首。

今年以来，在中纪委的协调组
织下，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人民
银行等多部门将打击外逃贪官提上
新的高度，吹响了中国境外反腐追
逃的冲锋号，让境外不再是贪官的

“避罪天堂”。
有关人士披露，目前有关部门

不断加大外逃嫌疑人的信息完善程
度，“已经有相当一批嫌疑人的动向
被掌握，犯罪嫌疑人落地海外就告
平安的妄想已经难以实现。”

公安部 7 月 22 日通报，自 2008
年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先后从
54 个国家和地区抓回经济犯罪嫌
疑人 730 余人。而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4 年在全国两会上所作的工作
报告指出，2013 年会同有关部门抓
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762 人，追
缴赃款赃物计101.4亿元。

今年 1 月，中央领导指出，要加
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
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
分子以震慑。此后公布的中央纪委
内部机构调整中专门加强了相关机

构改革的力度，将外事局与预防腐
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

3 月，最高检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强调建
立和完善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信息
数据库，无论犯罪嫌疑人逃到哪里，
也无论逃了多长时间，检察机关都
要坚持不懈地将他们缉捕归案，决
不允许任何人逍遥法外。

5 月，中央纪委会同最高法、最
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外交部、央行
等部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

7 月，公安部召开会议，部署针
对“猎狐 2014”行动，缉捕在逃境外
经济犯罪嫌疑人。

10 月，最高检、最高法、公安
部、外交部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
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
的通告》。12 月 1 日是自首的最后
期限。

有关专家指出，在我国具体负
责海外追逃的主要部门是纪委检察
和公安机关，同时还涉及国安、外
交、央行等。其中，检察机关主要负
责职务犯罪嫌疑人，也就是公众常
说的“贪官”，其犯罪多涉及国有资
产和机密；而公安机关经济侦查部
门主要负责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追逃
工作，犯罪多是合同诈骗和公司职
务侵占。如被抓捕归案的厦门远华
案主犯赖昌星、“美女老板”上海泛
鑫保险控制人陈怡等。

掀起境外追逃风暴掀起境外追逃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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